
112年7月27日(四)

本局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疾病管制科



時間 議程 單位/人員

12:00~12:30 報到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12:30~12:40 長官致詞 局長

12:40~13:20
流感疫苗校園入校施打&

電子化介紹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13:20-14:00 議題討論及臨時動議

14:00 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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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政策規劃（1/2）
計畫推動項目 111年情形 112年規劃

計畫對象

托育機構專業人員及空中救護勤
務人員定義，增列

1. 安置0-2歲兒童及少年安置

機構專業人員

2. 居家托育人員（保母）

3. 實際執行「金門、連江、澎

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

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民

間航空公司駐地人員

與111年度相同，惟安養、養護、長期照
顧(服務)等機構之受照顧者及所屬工作人員
定義，增列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之受照顧者及工
作人員」

分階段開打

1. 111年度公費流感疫苗分2階
段施打，除50至64歲無高風
險慢性病成人於第二階段11
月1日開打外，其餘對象均
為10月2日開打

2. 執行過程未發生擠打情形，
且採購量足敷重點對象接種
需求

1. 優先提供重點接種對象接種，保障流感

高危險族群，112年度接種計畫延續分

階段開打

2. 規劃112年度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間隔

1個月

3. 112年國教署代購50歲以下教職員工疫

苗之接種作業原則與111年度相同，採

隨班接種；另倘有辦理隨班接種作業，

符合計畫實施對象之教職員工可於校園

集中接種日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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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政策規劃（2/2）
計畫推動項目 111年情形 112年規劃

校園流感疫苗
電子化系統
(CIVS)推廣

CIVS各階段功能，經邀請完
成5家試辦學校學生之家長意
願簽署及接種名冊造冊作業。

1. 持續採用CIVS，使家長意願簽署及學生
造冊作業電子化，並使用健保卡及HIS
或NIIS離線版做成接種紀錄，於接種後
上傳NIIS

2. 請全縣安排國小、國中、高中職/五專1-
3年級100%參與推廣。

流感疫苗接種
處置費申報及
核付

取消健保上傳接種紀錄，由合
約院所逕將接種紀錄上傳至
NIIS，並援往例向健保署申報
接種處置費，後續經疾管署審
查不合格者，函請健保署追扣。

原則擬先維持111年度申報及核付方式，並
持續評估112年度推動以NIIS接種紀錄審查
及結算結果核付接種處置費之可行性。



112年計畫實施對象
(含疫苗短缺時接種對象優先順序)
接種
順序

實施對象

1
醫事人員、65
歲以上長者及
機構對象

1.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2.65歲以上長者

3.安養、養護、長期照顧(服務)等機構之受照顧者
及其所屬工作人員

2
學齡前幼兒、
孕婦及潛在疾
病者

4.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5.孕婦

6.具有潛在疾病者，包括(19-64歲)高風險慢性病
人、BMI>=30、罕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病患者

3

6個月內嬰兒
父母、托育人
員、學生及禽
畜相關及動物
防疫人員

7.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8.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9.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學
生等

10.禽畜相關及動物防疫人員

4
50至64歲無
高風險慢性病
之成人

11.50~64歲無高風險慢性病之成人

註1：*包含50-64歲高風險慢性病人數 #係指50-64歲成人(未含高風險慢性病人數)
註2：19-64歲高風險慢性病人數係依衛福部統計處 108年健保資料符合計畫流感高風險慢性病人疾病代碼統計分析結果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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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計畫實施期程

• 預定自112年10月2日（星期一）起開始辦理，分2

階段接種，至疫苗用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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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10/2起，開放除50至64歲無高風險

慢性病成人之其他實施對象

• 第二階段11/1起，開放50至64歲無高風險慢

性病成人

STAGE 

1

STAGE 

2

•惟倘疫苗短缺，將另行公布開打日期。



• 4價流感疫苗供貨廠商/適用年齡及供貨數量一覽表

112年計畫採購疫苗

許可證持有廠商 疫苗品名 適用年齡1 劑型 供貨數量2 疫苗製程

賽諾菲股份有限
公司

Vaxigrip Tetra 菲流達
四價流感疫苗

6個月以上 0.5mL 182萬1,400劑

雞胚胎蛋培養
(egg-based)

國光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AdimFlu-S（QIS）安定
伏裂解型四價流感疫苗

3歲以上 0.5mL 339萬3,450劑

高端疫苗生物製
劑股份有限公司

MVC FLU Quadrivalent 
pre-filled syringe injection

高端四價流感疫苗
3歲以上 0.5mL 60萬7,420劑

台灣東洋藥品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Flucelvax Quad
輔流威適流感疫苗

6個月以上 0.5mL 76萬4,630劑
細胞培養

(cell-based)

國光公司及高端公司疫苗
不可接種於3歲以下幼兒提醒註2: 包含中央及地方代購疫苗量

註1: 以食藥署核准之仿單說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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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計畫前置作業時程
項目 內容 預定時程 權責單位

補助經費
補助地方工作計畫簽約、經費
核撥

4-5月 疾管署

CIVS說明會
112年CIVS推廣規劃及111年推
廣經驗分享

5月 疾管署

教育訓練
112年度流感防治教育訓練 6月5-6日 疾管署

CIVS/NIIS教育訓練 7-9月 疾管署

衛教宣導 宣導主視覺、宣傳方向規劃 8月底前 疾管署

造冊作業
各類接種對象造冊作業

8月中前
疾管署/
地方衛生局

計畫執行

計畫執行前說明會 9月初 疾管署

配送計畫書及宣導品 9月中前 疾管署

第一次配送疫苗 9月底前 疾管署 9



績優獎獎勵指標及定義
獎項 指標 操作定義 期間

NIIS上傳/回報資料正
確性績優獎

NIIS異常資
料比例

異常資料比例=(疫苗庫存量與剩餘量差異
筆數/接種資料筆數)*100%

開打日至
113.1.31

學生接種率績優獎 學生接種率
接種率=(學生接種數/縣市學生應接種數)
*100%

醫事人員接種率績優獎
醫事人員接

種率
接種率=(醫事人員接種數/縣市醫事人員應
接種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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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疫苗庫存量為轄區合約院所於NIIS上傳/回報之結存量，剩餘量為配送轄區疫苗總量
扣除(1)合約院所上傳/回報之疫苗使用量及(2)疫苗毀損及退貨量後之剩餘量；
庫存量與剩餘量應為等值，如有錯誤則屬異常資料筆數

註2：學生指標操作定義之分子所稱接種量為NIIS縣市依戶籍地上傳接種量。學生分母為教
育部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人數。

註3：醫事人員指標操作定義之分子所稱接種量為NIIS縣市依接種地上傳接種量。醫事人員
分母為醫事司執業登記人數公告。





一、辦理期程

自決標日起至112年12月15日止，流感疫苗接種作業時程最遲於112年12月10
日(含)以前完成，檢送驗收文件最遲於112年12月15日(含)以前完成並函文辦
理驗收。

二、實施地點及對象

(一)辦理地點：本縣各鄉鎮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學校。

(二)接種對象：112學年第一學期註冊為本縣各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或五

專1-3年級學生含進修部學生)。



投標廠商資格

一、本縣地區醫院以上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醫院或醫師公會
指定診所，具有家醫科、內科或兒科專科醫師資格。醫師公會
指定診所需3年內有參與 1,000人以上疫苗接種快打站經驗。

二、流感疫苗接種前之健康評估係屬全身性健康評估，應由具
有可執行該項評估之醫師資格者為之。

三、本縣流感疫苗合約醫療院所。



評選項目 配分

1.疫苗冷運冷藏設備完善性（自評表） 30分

2.繳交以下教育訓練證明各2份以上(含2份）~
（1）醫師近6年（107年起）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證明
（2）疫苗管理人員近3年（110年起）疫苗冷運冷藏管理訓練
（3）112年廠商單位內執登醫事人員人數及名冊並提供

111年執登醫事人員流感疫苗施打率

15分

3.委託合約廠商組織規模、人力配置 15分

4.委託合約廠商近兩年(110-111年)辦理經驗，與衛生單位之
配合度

20分

5.如何提升學校學生校園流感施打完成率之策略說明 20分

總分 100分



預估本縣學生接種人數為平地鄉35,361人、原民鄉800人，共
計36,161人，本案以論件計酬，接種1人以77元，另大同、南
澳鄉原民鄉以100元固定金額給付。

一、執行流感疫苗接種作業

(一)得標廠商組成團隊（至少醫師1人、護士2人）依學校擬接
種流感疫苗之學生人數提供醫護人力資源。

(二)接種時之相關耗材（酒精棉片、壓舌版、空針、醫療廢棄桶
等）及相關行政費用，皆由得標醫療院所自備。



二、疫苗供應與管理

（一）於簽約後2週內或最遲於流感疫苗開打前2週將學校接種行程表(接

種日期及時間)回報本局，並依接種期程事先聯繫本局領取疫苗。

（二）疫苗之運送、儲存及使用，依疫苗冷運冷藏管理作業流程執行。

（三）接種時須備妥冰桶、冰寶、高低溫度計、冷凍監視片、溫度監視卡，

其中冰桶、冰寶、高低溫度計由合約醫院自備，冷凍監視片、溫度

監視卡，由本局或轄區衛生所提供。

（四）如遇疫苗薄膜未開封前，即發現有損毀無法使用情形，或已開封且

確認為產品瑕疵因素所致毀損情形，接種單位應保留毀損疫苗並儘

速通知本局。



（五）於注射過程，因被接種者扭動等致疫苗破損、汙染或藥液流失
者，得標廠商應出具報告並經個案或家屬確認，載明事件發生情形，
檢附實體，經衛生局研判確立。

（六）因接種單位之過失致疫苗短少、毀損或施打於非本計畫實施對
象之情事，每劑依決標單價10倍賠償，並由本局繳回國庫，相關罰
則依「112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公費疫苗毀損賠償等級表賠償。

（七）得標廠商之醫事執登人員須於112年12月10日前，完成流感疫
苗施打達90%以上。





























一、接種責任區劃分方案討論：

(一)依照教育處體檢醫院之規劃為主。

(二)倘招標院所通過家數超過去年，於議約當日協

調分配責任區。

二、校園入校施打一併施打50歲以上教職員(申報健保

100元)， 50歲以下縣購疫苗(義務施打)及國教署

自購疫苗不論年齡(皆可申報費用)，請合約院所協

助。☆倘50歲以上教職員10月30日前非校園施打，

非公費施打對象☆。



一、學生補種部分不收掛號費，請於12月10日前完成，一併報

校園接種費用。

二、今(112)年度校護應視為「執登人員」，請各院所上傳資

料時務必正確。

三、醫院執登人員施打流感依照職業所在地非戶籍地，請各院

務必鼓勵執登人員全數施打流感疫苗，並列為多項考核指

標請各院配合。



臨時動議與討論



臨時動議與討論
當衛生單位遇緊急狀況無法存放疫苗時，貴單位是否能提供多
餘空間存放該鄉鎮市疫苗，分配如下：

陽大-宜蘭市、頭城鎮、壯圍鄉

聖母-三星鄉、大同鄉及南澳鄉

博愛醫院-羅東鎮、冬山鄉

員山榮民醫院-員山鄉、礁溪鄉

蘇澳榮民醫院-五結鄉、蘇澳鎮




